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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析】：

1.小宜從網路上下載音樂和電影，是重製別人的音樂和電影著作，如果小宜只是單純

的下載（沒有用 P2P等交換軟體上傳自己有的資料）供自己收聽收看，可以主張是

合理使用，不違法，但是如果把下載的資料蒐集燒錄來賣，便已侵害音樂、電影著

作權人的著作權，是違法的行為，要賠償著作權人的損害，可能被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著作權法第 91條針對不同程度的重製侵害有不同程度處罰的規定：

 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銷售或出租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因為有營利行

為，處罰比較重：罰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

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重製於光碟之方法犯前項之罪者，因為光碟資料量大而且非常方便、容易再

重製，侵害情節更重，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至於著作如果僅供個人參考或合理使用，尚不構成著作權侵害。

2.商標法第 95條規定：沒有得到商標權人或團體商標權人的同意，就為行銷的目的而

 使用相同的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在同一商品或服務上；或

 使用相同的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在類似的商品或服務，可能導致相關消費者

混淆誤認；或

 在同一或類似的商品或服務上，使用近似於別人的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之商標，

有導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有上列情形之一，就是侵害別人的商標權，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山寨版的運動用品，不是NIKE、adidas正廠出品的衣服、鞋子，卻用NIKE、adidas的

標誌，或用很像NIKE、adidas的符號來欺瞞消費者，可能使消費者混淆誤認，把山寨版商

品誤當作正品買回家。如果山寨版商品品質不良，也可能影響消費者對正牌商品的形象與

觀感。不論是擅自用別人的商標、或用類似的商標使消費者誤認，都是侵害商標權人的商

標權，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阿玉明知批來

的貨都是仿冒品，仍在網路上販賣，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萬

元以下罰金。

打工賺錢的方法很重要，不要沒賺到錢卻誤觸法網，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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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宜最愛聽流行音樂和看電影，但因為零用錢實在不夠用，她沒買正版

CD
，也很少上電影院看電影，因為網路上什麼都有，從網路上下載音樂和電影

很方便。後來小宜發現網路上拍賣大補帖是個賺零用錢的方法，於是開始用自

己的燒錄機把網路上下載的音樂和電影集結成套來賣。

阿玉看小宜的網拍生意做得不錯，也批了好多仿冒的名牌運動用品來賣，

adidas
、
PUMA

、
New Balance

……要什麼有什麼！沒想到姊妹倆生意做到警察

找上門來！兩人一直想不通自己犯了什麼錯！

一、賣盜版光碟是合法的嗎？

二、賣仿冒商品是違法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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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利法

專利法是要鼓勵、保護發明、新型和設計的創作，並調和發明者和使用者

的利益，使發明者願意把技術提供給大眾利用，促進產業發展；而發明者也獲

得利益，不吃虧。發明人為了保護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專

利，以取得一段時間獨占的權利，這段期間內其他人如果想利用發明者的研究

成果，必須經發明者授權（通常會協議付權利金給發明創作者）或發明者與廠

商合作開發等方式抽佣金，使發明者獲利！條件是必須向智慧財產局詳細說明

發明成果的製程，使其他有相同知識背景的人可以利用，以改善人們的生活，

達到雙贏的局面。

一 專利的種類

意 義 舉 例 專利權年限

發 明

利用自然法則的技術思想的創作，包含

「物」、「方法」、「用途」的發明。

促進毛髮生長的配方。 申請日起算二十年。

新 型

利用自然法則的技術思想，而對「物

品」的形狀、構造或組合之創作。

晾手套的架子。

有通風效果的安全帽、

運動鞋。

申請日起算十年。

設 計

對物品的全部或部分的形狀、花紋、色

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

戴在手腕上的手機套。

有皺褶的雨衣。

申請日起算十二年。

二 專利的要件

要取得前列各種專利，必須符合下列要件：

(一) 產業上利用性

能在產業上製造與使用，能夠產生有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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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制度：天黑了，家家戶戶開了電燈繼續日常的生活，我們要感謝愛迪生發明了電

燈，使大家有方便、安全的照明。愛迪生的偉大發明，是嘗試過數千種材料，鍥而不

捨地實驗，經過二十餘年的實驗和改良，才有了鎢絲燈泡！這個大發明如果愛迪生視

為獨門武功，不讓別人知道做電燈的方法，人類就無法享受安全、光亮的夜晚；甚至

愛迪生死後這個方法就失傳了！如果把秘訣說出來，許多廠商都可以製造電燈賺大錢，

對愛迪生來說，除了成就感以外，沒有什麼好處，一般人根本不可能願意花幾十年的

時間、精神，投入無數金錢，去研究一個不知能不能成功，名留青史的發明！但人類

卻仰賴這些發明或改良，使生活更舒適便利，為了保障發明人努力的成果，使發明人

願意提供其技術，因此有了專利制度。

專利制度使有發明點子、有設計創意的人可以專心發明和設計，只要把發明的技術、

設計的細節向智慧財產局公開，供其他相關產業領域的人了解、加以運用，發明人授

權他人使用專利技術，以取權利金，不需要自己設工廠生產，就可以賺錢。人們的生

活因為發明者和廠商的合作，有方便好用、進步的產品可以使用，讓生活更加舒適或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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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制度與商標制度：專利是因為發明或組合、設計有高度的技術性，可供產業上的

利用，進而改善人類生活，而使符合一定要件的人享有專利權。商標不需要有高度的

技術，任何人組合文字、圖形、顏色、聲音……等等要素，都能設計出新的商標。但

是商標是否有價值，須視長期的運用、經營的成果如何。例如麥當勞的M形商標經營

得很成功，商標廣為人知，消費者遠遠一看圖形顏色，就知道那邊有麥當勞，提供漢

堡、薯條、飲料等服務，麥當勞的商標就很有價值。M形標誌的背後，代表的是麥當

勞長期提供餐飲服務的品牌形象，小朋友看到M形標誌就想到「快樂兒童餐和玩具」，

這種品牌形象，就是商標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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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穎性

發明或創作必須未經公開、公用，未被公眾知悉。如果是大家已熟知的技

術，則不具備新穎性，不能申請專利。如果新發明沒有先申請專利，就先上網

宣揚、公開技術，就沒辦法再申請專利。

(三) 進步性

申請的發明和創作，與申請日前已經存在的技術相比較，需有相當的進步

與創新，才值得給予專利。如果任何熟悉該行業領域的人都顯而易見的調整或

改變，成果是相關熟悉人士可以輕易達成的，則因差異不大，創新不足，而欠

缺進步性，不須給予專利保護。

符合前面三個條件的發明、新型、設計創作者，只要願意充分揭露新技術

實施的要求、條件，使熟習該類技藝的人能依照說明重複利用或實施，智慧財

產局就會給予專利權。

發明、新型、設計的創作者申請專利獲准，可取得「專利權」。有「專利

權」的人是「專利權人」。

在專利權期間，其他人要利用專利技術，必須經過專利權人的授權。如果

有人未經授權就利用專利技術，是侵害專利權人的專利權，要賠償專利權人的

損害。

二

商標法

商標是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聲音、立體形狀、動態、全像圖或前

面所述的某幾種要素聯合組成，用來表彰商品或服務。讓消費者一聽、一看便

知道的品牌標誌，不會和他人的商品、服務混淆。

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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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可以是立體的，例如：可口可樂的「立體曲線

瓶」、「麥當勞叔叔」、「
101
大樓設計」都是註

冊商標。商標也可以是聲音型態，例如：綠油精的

廣告歌。

商標法要保護「商標權人」和「消費大眾」。提供商品或服務的人可以為

自己的商品或服務設計一個獨特的商標，向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取得商標

權。此後他人就不可以用相同或類似的商標使消費者誤認商品、服務的來源。

不可以拿仿冒品冒用商標充當正品，損害商標權人的名聲和利益，並保障消費

者不會被誤導買錯商品，或花大錢買到假貨。

一 商標的種類

名稱 意 義 舉 例

商

標

表彰自己之商品或服務，

而與他人區別。

全家便利商店的大圓和小

星星笑臉標誌。

麥當勞的黃色M字。

證

明

標

章

以標章證明他人商品或服

務之特定品質、精密度、

原料、製造方法、產地或

其他事項。獲得標章的商

品表示有該標章要求的品

質。

CAS臺灣優良農產品標誌

省水標誌。

團

體

標

章

表彰團體、組織或會員會

籍身分，與商品或服務較

無關聯。

紅十字會的紅十字標誌。

獅子會的 L標誌。

團

體

商

標

團體成員共同使用的品

牌，表彰團體成員提供的

商品或服務。

農會、漁會的產品標誌。

圖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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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德基音譯變啃他雞？

KFC變成 K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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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標的保護

 想要取得商標權，使消費者容易區別自己和別人的商品或服務，必須設計

一個具有識別性的商標，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指定用於特定的

商品或服務。如果標誌或文字只是單純的說明品質、用途……等特性，不

具有識別性，仍無法註冊成為有效的商標。

 智慧財產局會審查商標，檢查申請的商標樣式。如果有下列情況，就不會

准許註冊。

 與我國國旗、國徽、勳章或外國國旗……等相同或類似。

 與我國政府機關或主辦展覽會的標章相同或類似。

 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會令公眾誤認、誤信商品或服務的性質、品質或產地。

 和別人的著名商標或標章相同或近似，可能造成誤導消費者。

 和他人同一或類似的商品或服務的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相同或近

似，而可能使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

 和他人事實上先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商標（但沒有申請商

標）相同或近似，而且申請人因與事實上先使用者間具有契約、地緣、

業務往來或其他關係，知道他人的商標存在，而仍意圖仿冒抄襲而申請

註冊商標……等十幾種情形。

如果沒有各種不應准許的情形，就給予商標權十年。期滿如果還要繼續

使用商標，可以延長商標權的年限，每次延長十年，並無次數限制，可以一

直展延使用商標。

 有了註冊商標，他人不可以用相同或類似的商標於相同或類似的商品；未

經授權，不可以用別人的商標在自己的商

品、服務上。

 仿冒品是未經授權，把別人的商標用在自

己的商品上，會使消費者混淆，誤認商品

的品質，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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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直接用別人的商標，但用很相似的標誌讓消費者誤認，也會有同樣的

處罰。

 明知是仿冒品而仍然販賣，或爲了販賣而陳列，或輸出（出口）、輸入

（進口）仿冒品，都是侵害商標權，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還要賠償商標權人的損害。

三

著作權法

文學、科學、藝術……等學術範圍的創作叫做著作，是人類精神領域智慧

的結晶。著作權法一方面使創作者享有著作權，可得名聲、財產上的利益以鼓

勵創作，一方面使社會大眾享受創作的成果。在合理使用的範圍內，不須取得

著作權人的授權，即可自行利用；而超出合理範圍的使用，則須取得著作權人

的同意。否則就是侵害他人的著作權，有刑事責任、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有十大類：語文著作（包括詩詞、散文、小說、演講

……）、音樂、戲劇及舞蹈、美術、攝影、圖形、視聽、錄音、建築及電

腦程式著作等。

(一) 著作權的取得

著作人完成創作的同時，就自動取得著作權，不必申請註冊登記，也不必

對外發表。

(二) 著作權的內涵

著作人取得的「著作權」內容有「著作人格權」和「著作財產權」二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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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同意的方法：取得同意的條件可能是支付權利金……等方法，使著作權人享創作

所得的財產價值。

著作權無須登記：專利權和商標權都需要去登記，沒有登記，無法取得權利，不受專

利法、商標法的保障。著作權則不同，在完成著作（畫好一幅畫、寫完一篇文章的時

候）的時候，就取得著作權，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大家自小學開始，都上過美術課，

美術課交的圖畫、做的海報都有著作權。在學校寫過的作文、日記，也都享有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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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上映權：到 KTV 唱歌，KTV 業者會播放伴唱帶，伴唱帶是著作權法規定的「視

聽著作」，播放伴唱帶的行為是以傳送影像的方式向公眾傳達著作的內容，屬於「公

開上映」的行為。伴唱帶的著作權人享有公開上映的權利，所以KTV業者必須取得伴

唱帶的著作權人的同意或授權，才能合法播送伴唱帶。

公開演出權：歌曲是音樂著作，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以唱歌的方式向現場的人傳達

著作內容的行為是「公開演出」，公開演出的權利屬於詞曲作者享有，因此在KTV唱

歌，也要徵得詞曲創作人的同意。但是，大部分的人去KTV唱歌時，唱了幾十首歌，

也從來沒有一一取得詞曲創作人的同意，難道都是違法的嗎？如果都是違法的，警察

不就得每天在 KTV裡查緝，這樣 KTV根本不可能經營下去！事實上，KTV業者是事

先替消費者向詞曲著作權人團體繳費，取得公開演出的權利，使消費者可以開心唱歌，

不必唱每首歌前，還先傷腦筋要如何洽詞曲創作人同意。而消費者付給KTV業者的錢

當中，有一部分是屬於付給詞曲著作權人的報酬！

改作權：例如，將金庸的小說拍成連續劇。

轉移所有權、散布權：例如：買了合法的遊戲光碟再賣給別人是合法的，但是盜版光

碟移轉給別人，不論有沒有收錢，都是違法的。

出租權：例如，買真品名畫租給別人是可以的，買正版windows XP自己用可以，出租

給同學就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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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製權

用任何方法複製著作：影印書籍文章、下載圖片文字、燒錄電影音樂、

E-mail轉寄圖文，都是重製。

公開口述權 用言詞或其他方法向公眾傳達語文著作的內容。

公開播送權

基於讓大眾直接收聽或收視的目的，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

播系統傳送訊息的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

公開上映權

以單一或多數視聽機或其他傳送影像的方法，於同一時間向現場或現場

以外一定場所之公眾傳達著作內容。

公開演出權

以演技、舞蹈、歌唱、彈奏樂器或其他方法向現場之公眾傳達著作內

容。包括以擴音器或其他器材，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

公開傳輸權

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

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可在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

收著作內容。

向公眾展示還沒發行的美術或攝影著作內容。

編輯權 將著作加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而產生新著作。

改作權 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

移轉所有權散

布權

著作人專有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其著作之權利。但是取得著作原

件或合法重製物所有權的人可以以移轉所有權的方式散布著作。

出租權

著作人專有把著作出租的權利，但著作原件所有人、買合法重製物的

人，除了錄音著作、電腦程式著作以外，都可以合法將原件或重製物出

租。

輸入權

未經著作權人同意，不可以進口著作原件、合法重製物，或未經授權重

製的重製物。

著

作

財

產

權

公開展示權

內 涵 意 義

著

作

人

格

權

公開發表權 著作人可以自由決定是否公開發表，以及以何種方式公開發表的權利。

姓名表示權 著作人可以自由選擇以本名、別名（藝名或筆名）或不具名的方式發表。

同一性保持權 他人不可以歪曲、竄改著作的內容、形式，而導致損害著作人的名譽。

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本身，不能讓與或繼承，理論上，著作人死亡的同

時，著作人格權消滅。但為了保護著作人人格的利益，法律特別規定關於著作人

人格權的保護，視同著作人生存或存續。所以著作人格權可以說沒有期間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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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原則上是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死亡後五十年。存續期

間權利可以自由轉讓其中一項或數項，也可以授權他人使用。權利期滿則屬於

公共財產，不需取得授權即可使用。

(三) 合理使用

著作人在完成著作的同時，就享有著作人格權和財產權，其他人只有在合

理使用的範圍內可以自由利用，否則都要得到著作權人的授權才可以利用。合

理使用的情形有各種態樣，例如：

 因為自己研究的需要，可以在圖書館……等文教機構，重製（例如影印）

已經公開發表著作的一部分，或期刊、論文集中的單篇著作，但每個人只

可以重製一份。例如：為了要寫報告，到圖書館影印已經公開的著作的一

部分，或期刊、論文集中的單篇著作，印一份留著自己參考，是合理使

用，不會觸法。但是如果認為「買書很花錢，索性影印整本書。」這樣的

影印行為就不是合理使用，而是侵害了著作人的「重製權」，如果人人都

這麼做，正版書就沒人買，靠賣書賺錢的著作人就沒法收取應得的財產利

益，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以下罰金。

 寫報告時，上網找資料，正好搜尋出一篇別人寫的文章和老師出的題目相

同，如果圖方便，直接從網路上下載、複製、剪貼後，幾乎沒有更改就當

作自己的報告交出，這是抄襲別人的作品，侵害別人的重製權。但是如果

是讀完別人的作品，用自己的話組織、整理，寫成的報告，只是引述他人

的資料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則是「引用」別人的著作，如果完整、不扭曲

別人的意見，註明出處，則是合理使用他人著作，不會侵害著作權。

 以廣播、報紙、網路……方法做時事報導的時候，在報導的必要範圍內，

可以利用報導過程中接觸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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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常識

停‧看‧聽

 為了自己或自己家使用，不是為了賺錢，在合理範圍內，可以利用圖書

館、或非供公眾使用的機器，重製已經公開發表的著作。在家裡下載合理

數量的音樂或電影供自己或家庭欣賞，不拿出去送人或販賣，尚屬於合理

使用，是合法的。因為少量利用影響著作人權益不大，但沒有經過著作財

產權人授權，就上傳音樂或電影，讓網路上的其他人都可以自由下載著作

內容，則是侵害著作人的公開傳輸權，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以下罰金，還要賠償著作權人所受的損害。

 不是為了賺錢的目的，沒有對觀眾或聽眾收費，而且表演人也沒有因為表

演賺錢，可以在活動中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或公開演出他人已

經公開發表的著作。

小倩在畢業晚會中演唱蘇打綠的

小情歌。因為是學校的畢業晚會，學

生自由入場，沒有收門票、場地費或

清潔費，演唱的小倩也沒有因為表演

而收錢，公開表演不會侵害詞、曲創

作人的公開演出權。

小瑛喜歡班上的帥哥阿司，但阿司是個萬人迷，平凡的小瑛很難引起阿

司的注意。這天小瑛鼓起最大的勇氣，寫了一封圖文並茂的情書向阿司表達

自己的心意。沒想到阿司竟然把她的情書當作笑話，將情書掃描後用
E-mail

轉寄給同學看，甚至還貼在自己的部落格上！結果消息很快的傳開來，全班

都知道小瑛向阿司告白，小瑛大受打擊：「阿司怎麼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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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節

解答

 小瑛寫的情書有圖有字，有小瑛的心意，是一種語文及美術創作的

結合體，在小瑛完成情書的同時，就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

 小瑛是情書的著作人，有著作人格權和著作財產權，可以自己決定

情書是否要公開。

 情書是寫給阿司的，在交給阿司後，阿司享有情書的「所有權」，

可以自己決定收藏或丟掉，但內容是小瑛寫的，著作人格權不能、

也不會移轉給阿司，要不要公開發表仍然看小瑛的意思。在網路盛

行、
E-mail

發達的今日，小瑛特別用手寫情書，足以表示她不想公

開情書的意思，不希望情書被隨便轉寄。

 阿司擅自掃描小瑛的情書，任意轉寄，還放在部落格上供不特定人

點閱，侵害了小瑛的著作人格權（公開發表權）和著作財產權（重

製權、公開傳輸權）。

 阿司的責任有：

 侵害小瑛的著作人格權，造成小瑛精神上的痛苦，應給付慰撫金

以賠償小瑛的損害，且可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五十萬以下罰金。

 侵害小瑛的重製權、公開傳輸權，也要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可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以下罰金。

四

資訊倫理

(一) 有關 P2P

P2P
（即

Peer to Peer
）是透過網站伺服器，在網路使用者間彼此交換資訊的

技術。
P2P
的使用者如果把檔案放在電腦中的「分享資料夾」，透過

P2P
的分

享平台，其他使用者就可以直接下載「分享資料夾」中的資訊到自己的電腦

中，藉以交換網路資訊。

著作權和所有權是完全不同的二種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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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的下載合理數量的音樂、影片，供自己欣賞，因為數量有限，對著作

權人的利益侵害較小，尚符合合理使用的範圍，不構成著作權的侵害。但是未

經著作權人授權，就把檔案放在分享資料夾中，這個分享的行為就難主張是合

理使用，而是侵害著作權人的重製權、散布權，可能衍生民事賠償與刑事罰

責，不可不慎！

(二) 有關部落格

部落格是發表創作、分享心情的好地方，不少版主用心經營部落格，在部

落格上放上有趣的影片或精美的照片、好聽的音樂，但是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分

享各種訊息應謹慎，否則可能為自己惹上麻煩。下列事項應特別注意！

1

.
如果不是自己的創作，沒有經過著作權人的授權，不任意分享

許多網友喜歡在部落格上分享好聽的流行音樂，不論是透過
MP3

供網友下

載，或透過
streaming

供網友線上聆聽，錄音檔裡就包括好多著作權：做詞人的

音樂著作，作曲人的音樂著作、唱片公司的錄音著作還有歌手演唱的表演著

作。如果沒有一一取得授權就任意分享，都是侵害著作權的行為！人氣愈來愈

旺的同時，著作權人的損失就愈來愈大，小心被著作權人求償，賠償賠不完！

2

.
分享的內容不涉及色情

有人認為清涼照、愛情動作片可吸引網友造訪部落格，喜歡分享色情資

訊。因為部落格有公開的性質，不特定人都可能造訪，分享色情資訊，是散

布、播送猥褻的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是公然陳列，供人觀

覽、聽聞猥褻的內容，觸犯刑法，有刑事處罰。

如果散布的色情資訊是未滿十八歲的人為性交或猥褻行為的圖畫、錄影

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還違反了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的規定，也有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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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密碼控制的內容未必安全，亦不該破壞他人的密碼保護

部落格上常見許多精采的照片，有些版主認為私密的資料只要加了密碼就

很安全，其實不然。如果密碼很簡單，很容易被猜到；如果網站被攻擊，資料

也會被偷走，所以放上部落格的資訊要小心，當然也不應該對別人加密的資訊

太好奇，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破解他人密

碼而致他人或公眾受損害，可有頗重的刑事處罰！

4

.
避免以情緒性字眼罵人或誇大指控他人的不是

在部落格上分享心情和自己在家寫日記抒發情緒，最大的不同在於部落格

公開的特性。在日記上詛咒著討厭的人，或以各種醜惡的形容詞咒罵，是很好

的發洩情緒的方法，只要不公開發表日記，不會影響到他人，不會招致處罰。

但是在部落格上謾罵討厭的人或有不愉快的交易經驗，任意指稱商家是「黑

店」等行為，就有可能觸犯公然侮辱罪或是誹謗罪！心情惡劣的時候用的情緒

性字眼可能給自己惹上刑事責任，在網路上發表的言詞要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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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利制度是給予發明、新型、設計的創作者一段時間的專利權，使權

利人享有獨占權利，而使創作者願意將其技術公開，供大眾使用。

 授予專利權的要件：

 有產業上利用性。

 新穎性。

 進步性。

 商標是用以區別自己和他人的商品或服務的標誌，可以文字、圖形、

記號、顏色、聲音、立體形狀、動態、全像圖或其組合而成。

 商標的種類有四：商標、證明標章、團體標章及團體商標，已經註冊

的商標，他人未經授權不可使用，也不可以申請相同或近似的商標用

於相同或類似商品，以避免消費者混淆。

 著作人在完成著作時取得著作人格權和著作財產權。著作人格權不能

移轉或繼承，著作財產權有許多種，可以全部或分別轉讓或授權他人

使用。

 合理使用著作不侵害著作人的著作權。超過合理使用範圍，須取得著

作權人同意或授權方能合法利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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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
 下列何者可以受到專利法的保護？ 雲門舞集的舞蹈 

3M
「來

去不留痕跡」掛勾的背膠技術 朱銘美術館展覽的雕塑 麥當勞

叔叔的模樣。

(
Ｂ

)
 有關專利權的敘述，何者正確？

專利制度是把發明者的研究成果藏在智慧財產局，不讓別人知道的

祕密，以免創新被偷

發明「吸塵器拖鞋」的阿玉和小宜可以申請專利，取得專利權

專利權永久存在，任何人要用到專利技術，都要交權利金給發明人

阿玉和小宜的「吸塵器拖鞋」製作技術，如果沒有去申請專利，而

是先在網路上公開，被廠商用來大量製作販賣後，仍然可以申請專

利，取得獨占地位。

(
Ａ

)
 有關商標法的說明，何者正確？

商標是一個標誌，用來區別自己和別人的商品或服務

因為
7-Eleven

的生意很好，所以把自己家的雜貨店改裝成和
7-Eleven

長得很像，就可以吸引客人上門，只要沒有
100%

相同，就不違法

有「 」標誌的
NIKE

鞋價錢很高，所以隨便什麼鞋都可以加

上「 」標誌來賣，是發大財的好機會

聲音看不見、摸不著，不可以當作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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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

)
 何者是商標法保護的範圍？

健康食品證明標章是證明商品符合衛福部公告認定的保健功效，成

分符合規定標準的商品才能用的證明標章

三峽鎮農會的碧羅春標章可使三峽農會農民所生產的茶葉、茶包……

茶製品和其他地區的茶製品相區別

紅十字會等團體標章表彰團體、組織、成員的身分

以上皆是。

(
Ａ

)
 有關著作權的說明，何者正確？ 著作權有著作人格權和著作財產

權二種 著作財產權專屬於著作人本身，不可以移轉給別人 著

作人格權可以授權他人使用 侵害著作權不會有刑事處罰。

(
Ｃ

)
 下列哪個標誌不能被核准做商標？ 肯德基上校 「

Mr. Brown
咖

啡」的音樂 「黑人牙膏」很有名，所以申請「嘿人牙膏」用於牙

膏類，希望也能大賣 
101
大樓的形狀。

(
Ｄ

)
 下列何者權利年限最長？ 發明專利權 新型專利權 設計專

利權 著作財產權。

(
Ａ

)
 下列何者不侵害別人的權利，是合法的行為？ 在學校的歌唱比賽

中，演唱曹格的「背叛」 夜市買的盜版日劇，看完後賣給同學看

把別人給自己的信放在部落格上給大家看 買電腦附的正版程式

光碟燒幾份賣給同學，是賺零用錢的好方法。



140

(
Ｃ

)
 有關電腦的使用，何者正確？

放在網路上的文章、照片都沒有著作權，可以任意轉寄，或當作自

己的作品發表

寫專題報告很簡單，只要上網搜尋、剪貼一番就大功告成，完全不

用自己寫

用
BT
交換程式上傳音樂和電影會侵害著作人的公開傳輸權，是違

法的行為

不論哪個網站，只要是有收費的，就有權下載音樂，不會侵害著作

權。

(
Ｄ

)
 有關智慧財產權的敘述，何者正確？

專利權、商標權要經過申請、審查核准，才取得權利

著作完成時就取得著作權，不需要申請

專利權、著作權期滿就要供公眾自由使用；商標權期滿，如果仍要

使用，可以一直延長

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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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網路法律常識》（2004年 2月出版）。謝哲勝、廖蕙玟、李仁淼、陳慈幸、曾玉村、李

福隆合著。臺北市：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討論網路相關的憲法、民法、刑法、著作權法等各面向的法律問題，並針對中小學師

生對網路法律知識的需求加以分析、討論。

《資訊法律達人—資訊生活與法律倫理》（2008 年 12 月 1 日第一版第一刷）。法律小屋

工作室著。臺中市：十力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現代人的工作與生活，已經離不開電腦和網路。你知道連上網路、瀏覽網頁、撰寫部

落格，到下載及分享 mp3，可能違反哪些法律規範？本書由著作權法、電腦犯罪到網

路詐騙，深入淺出的告訴大家如何預防及事後處理。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http://www.tipo.gov.tw


